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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选一”处罚 — 为什么 116万元处罚带来的风险

可能远高于 182亿处罚 

作者：解石坡 

昨天中午（2021 年 4 月 12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上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场监管局”）去年年底作出的针对某一提供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实

施“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处罚决定。这是继市场监管总局 4 月 10 日公布对某一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反垄断

处罚（见本所分析《182 亿反垄断处罚决定抢先看》）之后，短短几天之内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第二起针对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二选一”滥用行为的反垄断处罚决定。 

虽然与市场监管总局 4 月 10 日的处罚决定相比，上海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定所涉的罚款金额仅为 116

万元人民币（该经营者 2018 年度营业额的 3%），显得非常有限。但是，对于互联网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

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来说，恰恰是因为该处罚决定的罚款金额较为有限，才应当引起更大的注意，因为其表

明反垄断执法仅仅针对巨头企业的一般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对于在某些特定领域和特定市场具有较高市场

地位的互联网企业，反垄断合规和反垄断执法都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上海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定体现了以下特别值得关注的内容。如本所此前文章所述，分析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垄断行为，一般需要从市场界定、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及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等几个角度分步骤进行，

上海市场监管局的这一份处罚决定也不例外。此外，该处罚决定还展现了反垄断地方执法的加强趋势，也值

得各类企业注意。 

一、市场界定范围较小 

在本案中，相关市场被界定为上海市提供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市场。虽然不属于同一领

域，但从直观上可以看出，这一相关市场在范围上远远小于市场监管总局 4 月 10 日的处罚决定中界定的中

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这是由于不同业务领域的经营模式和竞争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上海市场监管局考虑到在线餐饮外送服务的配送距离有限、在线餐饮外送平台城市锁定的特点和

用户支付配送费和合作餐厅商户需要支付的佣金因城市不同而不同等特点，将本案的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

中国上海市。 

其次，上海市场监管局对相关商品市场进行了替代性分析，认为（1）在线餐饮外送服务与堂食服务不

具有替代关系，（2）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与餐饮企业自营在线餐饮外送服务不具有替代关系，及（3）提

供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和提供中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不具有替代关系，并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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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了假定垄断者测试，运用临界损失分析法对市场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确认了提供英文服务的在

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这一相关商品市场。 

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方面，与市场监管总局的做法一致，上海市场监管局也首先考虑了该公司在相关市

场的市场份额。由于界定的相关市场较小，所以虽然该公司的总体营业额较为有限，但其市场份额也超过了

50%，因而可以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此外，上海市场监管局通过调查发现，在这一商业领域，当事人具有明显优于竞争对手的财力及技术条

件，其他经营者对当事人提供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依赖程度较高，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度较

大。因此，认定该公司在这一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滥用行为与限制、排除竞争效果 

与市场监管总局 4 月 10 日的处罚决定相同，上海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定针对的也是该公司限定交易

（即“二选一”）的行为。具体而言，当事人与其所有合作餐厅商户签订含有“排他性送餐权条款”的合作

协议，要求合作餐厅商户同意只授权其进行食物送餐服务，而不得与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公司合作。并且，

当事人通过微信沟通、制作周报等形式要求未执行“排他性送餐权条款”的合作餐厅商户从竞争对手平台

下架。此外，当事人制定实施“独家送餐权计划”，由其质检部对合作餐厅商户逐一核查，梳理列出未严格

遵守《合同》排他性送餐权条款的餐厅名称和数量，区分一般餐厅和重点餐厅制定不同话术，向合作餐厅发

送电子邮件，要求它们终止与其它提供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的合作。 

上海市场监管局分析认为，由于存在双边网络效应，当事人限定交易的行为实质性地排挤了竞争对手，

损害了合作餐厅商户和用户的利益，限定了其选择权，造成了福利损失，且实施限定交易的行为无正当理

由。 

因此，上海市场监管局认为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禁止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

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的行

为。 

四、反垄断地方执法 

2018 年 12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反垄断执法授权的通知》，授权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根据该通知，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负责其各自行政区域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反垄断执法工

作。这标志着市场监管总局在机构改革之后对反垄断执法的统一授权。 

本案中，上海市场监管局的调查和处罚即是地方反垄断机关不断加强反垄断执法活动的最新的例证。并

且可以看出，互联网平台领域的反垄断，也已经成为地方反垄断机关执法工作的一个重点。 

与市场监管总局相比，地方反垄断机关总体上人员配备更为充足，并且更为熟悉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和市

场环境，因此，其对于当地企业的监督更为直接，力度也可能更大。而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虽然其可能在

全国来看仍属于较小的经营者，但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域和某一特定行业市场地位领先，并存在滥用行为，也

很有可能成为地方反垄断机关的执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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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罚款金额的基数确定方面，上海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定似乎并未将其限定在该企业的上海营业

额。由于《反垄断法》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的处罚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因此，某一地方反垄断机关的调查和处罚，如果所涉企业的整

体营业额较高，可能也会导致很高的罚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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